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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香港港法法律律改改革革委委员员会会   

  

《《检检讨讨实实质质的的性性罪罪行行》》   

报报告告书书   

  

摘摘要要   

  

背背景景   

1 . 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（ ““法法 改改 会会 ””）于 2 0 0 6 年 4 月委出性罪

行 检 讨 小 组 委 员 会 （ ““小小 组组 委委 员员 会会 ””） ， 以 检 讨 香 港 关 乎 性 罪 行 及 相

关 罪 行 的 法 律 （ 包 括 研 究 是 否 适 宜 设 立 性 罪 犯 名 册 ） 。 研 究 范 围 载

述如下：  

“就 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 0 0 章）第 X II 部之下的性

罪行及相关的罪行以及该条例第 V I 部之下的乱伦罪，

检 讨 规 管 该 等 罪 行 的 普 通 法 及 成 文 法 ， 包 括 适 用 于 该

等 罪 行 的 刑 罚 ， 同 时 考 虑 应 否 就 被 裁 定 犯 该 等 罪 行 的

罪 犯 设 立 登 记 制 度 ， 并 对 有 关 法 律 提 出 适 当 的 改 革 建

议。 ”  

2 .  自成立以来，小组委员会于 2 0 0 8 年 7 月发表《关于性罪犯

名 册 的 临 时 建 议 》 咨 询 文 件 ， 而 法 改 会 则 分 别 于 2 0 1 0 年 2 月 及

2 0 1 0 年 1 2 月 发 表 《 与 儿 童 有 关 工 作 的 性 罪 行 纪 录 查 核 ： 临 时 建

议》报告书及《 1 4 岁以下男童无性交能力的普通法推定》报告书。  

就就实实质质的的性性罪罪行行进进行行全全面面检检讨讨   

3 .  就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进 行 全 面 检 讨 ， 是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其 研 究 范

围 内 的 主 要 研 究 部 分 。 至 今 由 小 组 委 员 会 拟 备 的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， 即

《强奸及其他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》咨询文件（ ““第第 一一 份份 咨咨 询询 文文

件件 ””） 、 《 涉 及 儿 童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性 罪 行 》 咨 询 文 件 （ ““第第 二二 份份

咨咨 询询 文文 件件 ””） ， 以 及 《 杂 项 性 罪 行 》 咨 询 文 件 （ ““ 第第 三三 份份 咨咨 询询 文文

件件 ””），已分别于 2 01 2 年 9 月、 2 0 1 6 年 1 1 月及 2 0 1 8 年 5 月发表。

此外，法改会于 2 01 9 年 4 月发表《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》报

告 书 （ ““《《 窥窥 淫淫 罪罪 》》 报报 告告 书书 ””） ， 提 出 法 改 会 的 最 终 建 议 ： 即 新 订 一

项特定的窥淫罪；以及新订一项特定的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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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在 2 0 1 2 年 9 月、 20 1 6 年 1 1 月及 2 0 1 8 年 5 月分别发表第

一 份 咨 询 文 件 、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及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后 的 咨 询 期 内 ，

小组委员会分别收到 2 6 4 份、 1 2 9 份及 1 1 8 份来自公众的回应。这

些 回 应 来 自 专 业 团 体 、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、 儿 童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、 人

权 关 注 团 体 、 医 疗 专 业 人 员 、 宗 教 团 体 、 性 倾 向 关 注 团 体 、 法 律 专

业 团 体 、 政 府 部 门 、 社 会 福 利 关 注 团 体 、 其 他 组 织 及 个 别 人 士 （ 就

本摘要而言界定为 ““ 回回 应应 者者 ”” ）。   

5 . 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、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及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分 别

所载的小组委员会的 2 1 项、 4 1 项及 9 项建议，在本报告书中称为

““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””。 以 下 撮 录 小 组 委 员 会 收 到 回 应 者 对 每 一 项 初 步 建 议 所

作回应及支持的概括情况：  

第第一一份份咨咨询询文文件件（（ 22 11 项项初初步步建建议议））   

(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（ 改 革 的 指 导 原 则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1 

(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（ 应 订 立 “ 同 意 ”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

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 

(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（ 采 用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

应者支持。 3 

(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44（ 界 定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的 行 为 能 力 ） 获 得

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4 

(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55（ 如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本 质 或 目 的 方 面 存 在 欺 骗 又 或

者 有 冒 充 的 情 况 ， 则 无 同 意 可 言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5 

(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66（ 界 定 同 意 的 范 围 和 撤 回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

者支持。 6 

(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77（ 强 奸 罪 的 范 围 应 涵 盖 以 阳 具 插 入 另 一 人 的 阴 道 、

肛门或口腔）获得大部分回应者支持。 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见本报告书第 2.2 至 2.4 段。  
2 见本报告书第 2.9 至 2.10 段。  
3 见本报告书第 2.15 至 2.16 段。  
4 见本报告书第 2.26 至 2.27 段。  
5 见本报告书第 2.34 至 2.35 段。  
6 见本报告书第 2.41 至 2.42 段。  
7 见本报告书第 2.45 至 2.46 段，以及第 2.48 至 2.5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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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88（应继续使用 “强奸 ”一词描述未经同意下以阳具作出

插 入 的 罪 行 ； 以 及 应 区 分 强 奸 与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并 且 涉 及

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性 插 入 行 为 的 性 罪 行 ） 获 得 大 部 分 回 应 者 支

持 。 然 而 ， 有 回 应 者 因 “强 奸 ”一 词 会 对 受 害 人 带 来 社 会 负 面 标

签 而 反 对 继 续 沿 用 该 词 。 有 部 分 回 应 者 建 议 采 用 “以 插 入 方 式

（包括以阳具或非以阳具作出的插入）进行性侵犯 ”的罪行取 代

“强 奸 ”一 词 。 也 有 反 对 区 分 强 奸 与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其 他 方 式 的

性 插 入 行 为 的 回 应 者 指 出 ， 这 些 其 他 形 式 的 性 侵 犯 可 以 与 强 奸

同样严重。 8 

(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99（ 阳 具 和 阴 道 的 定 义 应 包 括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和 阴

道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9 

( 1 0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00（插入的定义应指从进入起直至退出为止的持续行

为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10 

( 1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11（强奸中的插入行为，以及其他未经同意下进行的

性 罪 行 中 的 相 关 行 为 ， 均 必 须 是 故 意 作 出 的 ； 以 及 自 我 引 发 的

神 智 不 清 不 能 构 成 免 责 辩 护 ） 不 为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所 支 持 。 他 们

认 为 这 项 罪 行 亦 应 涵 盖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的 插 入 行 为 ， 以 加 强 保

护受害人。 11 

( 1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22（处理真确（但错误）相信对方同意这个问题的改

革方案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12 

( 1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33（应保留以虚假借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这项

罪行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13 

( 1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44（以经济压力获得性交的案件应按个别情况处理 ）

获 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反 对 意 见 大 多 普 遍 表 示 有 需 要 订 立 新

罪 行 ， 以 针 对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手 段 获 得 性 交 的 行 为 ， 藉 以 加 强 对

公众的保护。 14 

( 1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55（ “性 ”的 建 议 定 义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 ： 即 如 一 名 合 理 的 人 认 为 某 项 罪 行 符 合 以 下 情 况 ， 它 便 是 涉

及 性 ―― ( a ) 不 论 它 本 身 的 情 况 如 何 ， 亦 不 论 某 人 对 它 怀 有 甚 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见本报告书第 2.45 段，以及第 2.47 至 2.51 段。  
9 见本报告书第 2.62 至 2.63 段。  
10 见本报告书第 2.69 至 2.70 段。  
11 见本报告书第 2.73 至 2.74 段。  
12 见本报告书第 2.79 至 2.80 段。  
13 见本报告书第 2.88 至 2.89 段。  
14 见本报告书第 2.93 至 2.94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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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，它是基于行为本质而涉及性，或 ( b ) 它是基于本身的情况

或某人对它所怀有的目的（或基于两者）而涉及性。 15 

( 1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66（增订以插入方式进行性侵犯的罪行；以及废除未

经同意下作出肛交的罪行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16 

( 1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77（ 触 摸 的 建 议 定 义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17 

( 1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88（ 性 侵 犯 罪 行 （ 第 一 类 ） ――触 摸 ） 获 得 压倒 性 大

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有 部 分 回 应 者 关 注 新 条 文 应 否 包 括 其

他种类的体液，例如阳具的前列腺液和阴道溢液。 18 

( 1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99（ 性 侵 犯 罪 行 （ 第 二 类 ） ――使 用 或 恐 吓 使用 即 时

及非法的人身暴力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19 

( 2 0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00（ 性 侵 犯 罪 行 （ 第 三 类 ） ――带 来 恐 惧 、 低贬 或 伤

害 ； 保 留 猥 亵 露 体 罪 ） 不 为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所 支 持 。 大 部 分 回 应

者 反 对 把性 侵 犯的范 围 扩 大至 包 括 “拍 摄 裙 底 ”， 原因 是 “拍 摄 裙

底 ”并 非一种性侵犯的形式。 他们建议新订一项窥淫罪，以涵盖

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的行为。 20 

( 2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11（导致他人在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涉及性的行为；

以 及 废 除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） 获

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有 少 数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作 出 回 应 ， 表

示 因 恐 防 公 众 所 获 保 障 可 能 减 少 而 反 对 废 除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促 致

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这项罪行。 21 

  

第第二二份份咨咨询询文文件件（（ 44 11 项项初初步步建建议议））   

(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（在香港同意年龄应划一为 1 6 岁）获得压倒性大多

数回应者支持。 2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见本报告书第 2.97 至 2.99 段。  
16 见本报告书第 2.104 至 2.109 段。  
17 见本报告书第 2.116 至 2.117 段，以及第 2.120 至 2.121 段。  
18 见本报告书第 2.116 段，以及第 2.118 至 2.121 段。  
19 见本报告书第 2.126 至 2.127 段。  
20 见本报告书第 2.129 至 2.131 段。  
21 见本报告书第 2.134 至 2.138 段。  
22 见本报告书第 3.3 至 3.4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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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（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应 该 无 分 性 别 ） 获 得 压

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3 

(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（应订有不同系列的罪行，分别涉及 1 3 岁以下及 1 6

岁以下的儿童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4 

(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44（ 从 所 有 涉 及 性 交 或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中 删 除 “非 法 ”一

词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5 

(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55（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可 由 成 年 罪 犯 或 儿 童 罪

犯干犯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6 

(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66（绝对法律责任应否适用于涉及年满 1 3 岁但未满 1 6

岁 儿 童 的 罪 行 ， 以 及 在 此 情 况 下 应 否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

及 性 的 行 为 ， 应 交 由 香 港 社 会 考 虑 ） 中 关 于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适 用

于涉及年满 1 3 岁但未满 1 6 岁儿童的罪行，以根据保护原则保

护 这 个 年 龄 组 别 的 人 这 个 部 分 ，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 。 另 外 ，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认 为 不 应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

性 的 行 为 ， 因 为 不 论 插 入 与 否 ， 对 受 害 人 所 造 成 的 心 理 伤 害 在

程度上并无分别。 27 

(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77 （ 就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而 言 应 废 除 婚 姻 关 系 免 责 辩

护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8 

(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88（将年满 1 3 岁但未满 1 6 岁的人之间经同意下进行

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一 律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， 但 控 方 可 行 使 检 控 酌 情 权

对适当的案件提出控告）获得相当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29 

(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99（新订罪行：以阳具对 1 3 岁以下儿童作出插入行为

及以阳具对 1 6 岁以下儿童作出插入行为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

应者支持。 30 

( 1 0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00（新订罪行：对 1 3 岁以下儿童作出插入行为及对

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3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见本报告书第 3.9 至 3.10 段。  
24 见本报告书第 3.13 至 3.14 段。  
25 见本报告书第 3.19 至 3.20 段。  
26 见本报告书第 3.24 至 3.25 段。  
27 见本报告书第 3.30 至 3.32 段。  
28 见本报告书第 3.38 至 3.39 段。  
29 见本报告书第 3.45 至 3.47 段。  
30 见本报告书第 3.56 至 3.57 段，以及第 3.59 段。  
31 见本报告书第 3.56 段，以及第 3.58 至 3.59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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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11（新订罪行：性侵犯 1 3 岁以下儿童及性侵犯 1 6 岁

以 下 儿 童 ） 获 得 相 当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有 部 分 回 应 者 表 示 有

关 罪 行 应 涵 盖 排 出 其 他 种 类 的 体 液 ， 例 如 阳 具 的 前 列 腺 液 及 女

性的阴道溢液。 32 

( 1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22（新订罪行：导致或煽惑 1 3 岁以下儿童进行涉及

性的行为及导致或煽惑 1 6 岁以下儿童进行涉及性的行为）获得

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33 

( 1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33（新订罪行：在 1 3 岁以下儿童在场下进行涉及性

的行为及在 1 6 岁以下儿童在场下进行涉及性的行为 ）获得压倒

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有 少 数 回 应 者 强 调 香 港 居 住 情 况

十 分 拥 挤 ， 有 些 住 户 可 能 居 于 没 有 睡 房 的 住 宅 单 位 。 由 于 这 样

的 居 住 情 况 ， 儿 童 可 能 会 看 见 父 母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因 此 这

些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堕入新罪行的法网。 34 

( 1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44（新订罪行：导致 1 3 岁以下儿童观看性影像及导

致 1 6 岁以下儿童观看性影像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

然 而 ， 有 部 分 回 应 者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包 括 “发 送 性 短 讯 ”（ sexting）

（同时涵盖文字讯息及声音讯息）。 35 

( 1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55（新订罪行：安排或利便干犯儿童性罪行 ）获得极

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反 对 意 见 一 般 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表 示 保

留，批评该罪行范围过宽。 36 

( 1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66（就协助、教唆和怂使他人干犯儿童性罪行而言健

康及治疗事宜属例外情况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37 

( 1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77（废除与年龄在 1 3 岁以下的女童性交及与年龄在

1 6 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的罪行）获得回应者一致支持。 38 

( 1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88（废除向年龄在 1 6 岁以下的儿童作出猥亵行为的

罪行）获得回应者一致支持。 39 

( 1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99（废除男子与 2 1 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的罪行 ）获

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4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2 见本报告书第 3.64 至 3.66 段。  
33 见本报告书第 3.72 至 3.73 段。  
34 见本报告书第 3.76 至 3.78 段。  
35 见本报告书第 3.89 至 3.91 段。  
36 见本报告书第 3.97 至 3.98 段。  
37 见本报告书第 3.104 至 3.105 段。  
38 见本报告书第 3.108 至 3.109 段。  
39 见本报告书第 3.113 至 3.114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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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0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00（废除由 1 6 岁以下男子作出或与 1 6 岁以下男子作

出同性肛交及由 16 岁以下男子作出或与 1 6 岁以下男子作出严

重猥亵作为的罪行）获得回应者一致支持。 41 

( 2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11（废除拐带年龄在 1 6 岁以下的未婚女童及拐带年

龄在 1 8 岁以下的未婚女童为使她与人性交的罪行 ）获得极大多

数回应者支持。 42 

( 2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22（新订罪行：为性目的诱识儿童）获得极大多数回

应 者 支 持 。 他 们 大 多 欢 迎 这 项 新 罪 行 ， 强 调 由 于 互 联 网 使 用 量

激 增 ， 狎 弄 儿 童 及 恋 童 癖 案 件 也 经 常 被 严 重 低 报 ， 因 此 需 要 保

护儿童及少年人。 43 

( 2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33（新订罪行：以诱使、威胁或欺骗手段促致与精神

缺损人士进行涉及性的行为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44 

( 2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44（新订罪行：以诱使、威胁或欺骗手段导致精神缺

损 人 士 进 行 或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

者支持。 45 

( 2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55（新订罪行：进行涉及性的行为并以诱使、威胁或

欺 骗 手 段 促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46 

( 2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66（新订罪行：以诱使、威胁或欺骗手段导致精神缺

损人士观看涉及性的行为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47 

( 2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77（新订罪行：与精神缺损人士进行涉及性的行为，

而该项行为 ( i ) 是由照顾他或她的人所作出，或 ( ii ) 牵涉滥用受信

任或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48 

( 2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88（新订罪行：导致或煽惑精神缺损人士进行涉及性

的 行 为 ， 而 有 关的导 致 或 煽 惑 行 为 ( i )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的人 所 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 见本报告书第 3.118 至 3.119 段。  
41 见本报告书第 3.122 至 3.123 段。  
42 见本报告书第 3.127 至 3.128 段。  
43 见本报告书第 3.133 至 3.135 段。  
44 见本报告书第 3.144 至 3.145 段。  
45 见本报告书第 3.150 至 3.151 段。  
46 见本报告书第 3.155 至 3.156 段。  
47 见本报告书第 3.160 至 3.161 段。  
48 见本报告书第 3.164 至 3.165 段。  



8  

出，或 ( ii ) 牵涉滥用受信任或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 ）获得压倒性

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49 

( 2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99（新订罪行：在精神缺损人士在场下进行涉及性的

行为，而该项行为 ( i ) 是由照顾他或她的人所作出，或 ( ii ) 牵涉滥

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50 

( 3 0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00（ 新 订 罪 行 ：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

为，而有关的导致行为 ( i ) 是由照顾他或她的人所作出，或 ( ii ) 牵

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

者支持。 51 

( 3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11（关于照顾关系存在的情况的建议定义）获得 压倒

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52 

( 3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22（照顾者及精神缺损人士已有婚姻关系或既存关系

的 例 外 情 况 ） 获 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持 反 对 意 见 者 表 示 不 应

推定精神缺损人士不会遭婚内强奸。 53 

( 3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33（关于知悉有精神病一事的规定）获得压倒性大多

数回应者支持。 54 

( 3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44（有关被控人知悉受害人有 精神病一事的证据上的

举证责任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55 

( 3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55（新订的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罪行应适用于精神紊

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） 获 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回 应 者 可

分 为 两 大 类 ： 第 一 类 赞 同 把 现 有 的 保 护 范 围 扩 大 至 涵 盖 所 有 精

神 缺 损 人 士 ； 第 二 类 则 关 注 到 如 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定

义 中 移 除 第 二 部 分 ， 会 令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建 议 定 义 过 于 广 阔 ，

因而会违反性自主权的原则。 56 

( 3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66（使用哪个词语来描述精神缺损人士应留待法律草

拟人员决定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5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9 见本报告书第 3.169 至 3.170 段。  
50 见本报告书第 3.174 至 3.175 段。  
51 见本报告书第 3.179 至 3.180 段。  
52 见本报告书第 3.184 至 3.186 段。  
53 见本报告书第 3.193 至 3.194 段。  
54 见本报告书第 3.201 至 3.202 段。  
55 见本报告书第 3.206 至 3.207 段。  
56 见本报告书第 3.210 至 3.212 段。  
57 见本报告书第 3.227 至 3.22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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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77（应废除这几项罪行： 男子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

人 作 出 肛 交 、 男 子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

作 为 ， 以 及 男 子 与 女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） 获 得 压 倒

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58 

( 3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88（应废除拐带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离开父母或监

护 人 为 使 其 作 出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59 

( 3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99（应废除与病人性交的罪行 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

应者支持。 60 

( 4 0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44 00（有关应否立法保护 1 6 岁或以上但未满 1 8 岁少年

人 的 议 题 ， 应 交 由 香 港 社 会 考 虑 ） ︰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赞 成 立 法 保

护 1 6 岁或以上但未满 1 8 岁的少年人。然而，有部分回应者反

对 这 种 做 法 ， 并 表 示 不 论 受 害 人 的 年 龄 为 何 ， 未 经 同 意 的 性 行

为 都 应 该 是 违 法 的 。 此 外 ， 有 部 分 回 应 者 认 为 任 何 人 一 旦 到 达

同意年龄（即 1 6 岁），便不应被禁止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涉及

性的行为。 61 

( 4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44 11（建议新订的涉及儿童的罪行以及涉及精神缺损人

士 的 罪 行 ， 应 具 有 域 外 法 律 效 力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62 

  

第第三三份份咨咨询询文文件件（（ 99 项项初初步步建建议议））   

( 1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（ 应 保 留 乱 伦 为 特 定 罪 行 但 予 以 改 革 ） 获 得 极 大 多

数 回 应 者 支 持 。 极 大 多 数 的 回 应 者 认 为 ： 应 继 续 使 用 “乱 伦 ”一

词 ； 新 的 乱 伦 罪 应 无 分 性 别 ， 涵 盖 所 有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、 阴 道

及 肛 门 的 行 为 ， 以 及 扩 大 范 围 至 涵 盖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（ 伯 母 ） 、

叔 父 （ 叔 母 ） 、 舅 父 （ 舅 母 ） 、 姑 丈 （ 姑 母 ） 、 姨 丈 （ 姨 母 ）

及 侄 女 （ 侄 ） 、 甥 女 （ 甥 ） 。 亦 有 回 应 者 要 求 把 乱 伦 罪 的 范 围

扩大至涵盖所有其他形式的插入行为及领养父母。 6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8 见本报告书第 3.232 至 3.233 段。  
59 见本报告书第 3.236 至 3.237 段。  
60 见本报告书第 3.241 至 3.242 段。  
61 见本报告书第 3.245 至 3.247 段。  
62 见本报告书第 3.268 至 3.269 段。  
63 见本报告书第 4.3 至 4.9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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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（ 新 订 罪 行 ： 性 露 体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有些回应建议，应为 1 3 岁以下的儿童受害人及 16 岁以下

的 儿 童 受 害 人 订 立 一 项 特 定 的 性 露 体 罪 ， 以 加 强 保 护 这 个 年 龄

组别的人。 64 

( 3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（ 新 订 特 定 罪 行 ： 窥 淫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

支持。 65 

( 4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44（ 兽 交 罪 应 由 与 动 物 性 交 罪 所 取 代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

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66 

( 5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55（ 新 订 罪 行 ： 与 死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） 获 得 压 倒

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67 

( 6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66（ 施 用 药 物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罪 ， 应 由

为 性 目 的 而 施 用 物 质 罪 所 取 代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

持。 68 

( 7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77（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罪 ，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犯

罪这项新罪行所取代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69 

( 8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88（ 意 图 强 奸 而 入 屋 犯 法 罪 ，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侵

入这项新罪行所取代）获得压倒性大多数回应者支持。 70 

( 9 )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99（ 废 除 以 下 罪 行 ：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、 促 致 他 人

作 出 同 性 肛 交 、 男 子 与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， 以 及

促 致 男 子 与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） 获 得 压 倒 性 大 多 数 回 应 者

支 持 。 然 而 ， 有 部 分 回 应 者 表 示 ， 除 了 小 组 委 员 会 所 识 别 出 关

乎同性恋者的条文外，《刑事罪行条例》 （第 2 0 0 章）尚有其

他 条 文 是 同 样 关 乎 同 性 恋 但 未 获 建 议 废 除 的 。 亦 有 回 应 者 关 注

应 否 增 订 一 项 新 罪 行 ， 将 受 羁 押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或 其 他 严 重 猥 亵

作为的行为刑事化。 71 

6 .  本 报 告 书 讨 论 就 上 述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， 并 胪 列

法 改 会 就 检 讨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所 作 的 分 析 和 最 终 建 议 （ ““ 最最 终终 建建

议议 ””）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4 见本报告书第 4.30 至 4.31 段。  
65 见本报告书第 4.43 至 4.46 段；以及《窥淫罪》报告书（2019 年 4 月）。  
66 见本报告书第 4.48 至 4.49 段。  
67 见本报告书第 4.56 至 4.57 段。  
68 见本报告书第 4.63 至 4.64 段。  
69 见本报告书第 4.73 至 4.74 段。  
70 见本报告书第 4.83 至 4.84 段。  
71 见本报告书第 4.92 至 4.95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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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我们们的的最最终终建建议议   

7 .  法 改 会 的 结 论 是 ， 由 于 就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进 行 全 面 检 讨 之 范

围 广 泛 ， 并 涉 及 多 个 敏 感 和 具 争 议 性 议 题 ， 因 此 需 要 经 过 审 慎 考

虑 。 整 项 检 讨 工 作 已 分 为 四 个 不 同 的 部 分 ， 以 处 理 整 个 课 题 中 的 不

同范畴。 72 本报告书所载最终建议涵盖首三个部分。 73 

8 .  法 改 会 认 为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为 检 讨 工 作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料 及 真

知 灼 见 。 鉴 于 获 得 回 应 者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， 法 改 会 遂 可 把 小 组 委 员 会

的大部分初步建议确认为最终建议。  

9 .  另 一 方 面 ， 法 改 会 在 考 虑 部 分 回 应 者 所 提 供 的 各 项 具 建 设

性 的 意 见 及 宝 贵 资 料 后 ， 重 订 数 项 初 步 建 议 。 举 例 而 言 ， 法 改 会 的

最终建议是：  

( 1 )  摒 弃 “强 奸 ”一 词 ，并 建 议 一 项 “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

行的性侵犯 ”（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）的罪行（内容

参 照 西 澳 大 利 亚 的 条 文 ） ； 而 这 项 罪 行 的 范 围 应 包 括 插

入 阴 道 或 肛 门 ；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另 一 人 的 口 腔 ［ 第 一 份

咨询文件 ――最终建议 7］； 74 

( 2 )  把 “罔 顾 后 果 ”这 个 精 神 意 念 元 素 引 伸 至 适 用 于 未 经 同 意

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行 为 ， 以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

进行的性罪行中的相关行为［第一份咨询文件 ――最终建

议 1 1］； 7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2 这四个部分分别为：  

(1) 以性自主权为依据的罪行（即强奸及其他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）；  

(2) 以保护原则为依据的罪行（即涉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，以及涉及滥

用受信任地位的性罪行）；  

(3) 杂项性罪行；及  

(4) 判刑。  
73 在全面检讨实质的性罪行的过程中就早期部分进行咨询时，有公众人士及立法会司法及

法律事务委员会委员要求加快全面检讨的工作进程。为了回应此等要求，小组委员会决

定调整其原定工作计划，将关于判刑的第四部分从全面检讨中分割开来，并在完成全面

检讨后再行处理。换言之，全面检讨只涵盖首三份咨询文件以及一份关于窥淫及未经同

意下拍摄裙底的报告书，并就上述三份咨询文件撰写一份最后报告书（即本报告书）。

将（关于判刑的）第四部分分割开来，不会影响全面检讨的完整性，因为第四部分旨在

涵盖的事项（即包括检讨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机制，以及其他新订用以规管性罪犯的判

刑命令等），对实质的性罪行的改革并无直接影响。  
74 见本报告书第 2.51 至 2.61 段。  
75 见本报告书第 2.75 至 2.7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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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确认绝对法律责任应适用于涉及年满 1 3 岁但未满 1 6 岁

儿 童 的 罪 行 ， 以 及 不 应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

行为［第二份咨询文件 ――最终建议 6］； 76 

( 4 )  虽 然 注 意 到 香 港 居 住 情 况 拥 挤 ， 但 建 议 政 府 应 考 虑 是 否

需 要 订 立 一 项 额 外 罪 行 ，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在 某 儿 童 在 场 下

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并 罔 顾 该 行 为 是 否 会 有 使 该 儿 童 感

到 受 侮 辱 、 困 扰 或 惊 恐 的 后 果 ， 即 属 犯 罪 ［ 第 二 份 咨 询

文件 ――最终建议 13］； 77 

( 5 ) 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， 应 适 用 于 精 神 紊

乱的人或弱智人士（如《精神健康条例》（第 1 3 6 章）

所 界 定 者 ） ， 而 其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（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）

的 性 质 或 程 度 令 他 或 她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

［第二份咨询文件 ――最终建议 3 5］； 78 

( 6 )  建议政府应从政策角度考虑建议立法保护 1 6 岁或以上但

未满 1 8 岁少年人是否可取，并在适当时候咨询立法机关

［第二份咨询文件 ――最终建议 4 0］； 79 及  

( 7 )  建 议 新 的 乱 伦 罪 应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， 以 及 应 适 用 于 其 他 形

式的插入行为［第三份咨询文件 ――最终建议 1］。 80 

1 0 .  基于本报告书所列理由，法改会提出以下最终建议。  

第第一一份份咨咨询询文文件件  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11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对 性 罪 行 的 实 体 法 律 进 行 任 何 改 革 ， 都

应 该 依 据 一 套 指 导 原 则 来 进 行 ； 如 要 偏 离 这 些 指 导

原则，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。  

我们建议这些指导原则应包括：  

( i )  法律必须清晰明确。  

( ii )  尊重性自主权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6 见本报告书第 3.33 至 3.37 段。  
77 见本报告书第 3.79 至 3.88 段。  
78 见本报告书第 3.213 至 3.226 段。  
79 见本报告书第 3.248 至 3.267 段。  
80 见本报告书第 4.16 至 4.22 段。  
81 见本报告书第 2.5 至 2.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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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ii )  保护原则。  

( iv )  无分性别。  

( v )  避免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。  

( vi )  应 符 合 《 公 民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 》 、

《 香 港人 权法 案条例 》 （ 第 383 章 ） 和 《基 本

法》的条文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8822  

我们建议，应就性交或涉及性的行为订立 “同意 ”的法

定定义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8833  

我 们 建 议 所 采 用 的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， 应 规 定 任

何人如：  

( a )  自由地和自愿对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；并且  

( b )  有行为能力对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，  

即属对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8844  

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包 括 一 项 条 文 ，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因

精 神 状 况 、 神 智 不 清 或 年 龄 （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） 而

不 能 作 出 以 下 一 项 或 多 项 事 情 ， 即 属 无 行 为 能 力 对

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：  

( a )  明白该行为是甚么；  

( b )  就 自 己 是 否 进 行 该 行 为 （ 或 就 该 行 为 应 否 进

行）而作出决定；或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2 见本报告书第 2.11 至 2.14 段。  
83 见本报告书第 2.17 至 2.20 段。  
84 见本报告书第 2.28 至 2.33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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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传达任何上述决定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8855  

我们建议，新法例应加入内容参照英格 兰《 2 003 年

性罪行法令》第 7 6( 2 ) ( a )及 ( b )条的条文，规定如被控

人 作 出 以 下 事 情 ， 则 投 诉 人 不 可 能 给 予 同 意 ， 而 被

控人也不可能相信投诉人同意：  

( a )  就 相 关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在 本 质 或 目 的 方 面 故

意欺骗投诉人；或  

( b )  冒 充 投 诉 人 所 认 识 的 人 ， 故 意 诱 使 投 诉 人 对 相

关的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。 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8866  

我们建议，新法例应加入内容参照《 2 009 年性罪行

（ 苏 格 兰 ） 法 令 》 第 15 (2 )、 ( 3 )及 ( 4 )条 的 条 文 ， 规

定：  

( a )  对 个 别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， 本 身 并 不 暗 示

对任何其他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；  

( b ) 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， 可 在 该 涉 及 性

的 行 为 开 始 之 前 的 任 何 时 间 或 （ 如 属 持 续 的 涉

及 性 的 行 为 ） 在 该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进 行 期 间 的 任

何时间予以撤回；以及  

( c )  如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同 意 被 撤 回 后 进 行 或 继 续 进

行 ， 该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即 属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或

继续进行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5 见本报告书第 2.36 至 2.40 段。  
86 见本报告书第 2.43 至 2.44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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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8877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应 在 新 法 例 中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西 澳 大 利 亚

《 1 913 年刑事法典法令汇编法令》第 3 19 及 328 条

的条文，使 “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 ”的

范 围 包 括 插 入 阴 道 或 肛 门 ；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另 一 人

的口腔。  

 

没没 有有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8888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8899  

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规 定 ，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， 阳 具

应 包 括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， 阴 道 应 包 括 ( a ) 外 阴 以 及

( b ) 由手术建造的阴道（连同由手术建造的外阴）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00 9900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， 插 入 的 定 义 应 指 从

进入起直至退出为止的持续行为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如 插 入 最 初 获 得 同 意 ， 但 在 某 个 时 候

同 意 被 撤 回 ， 则 从 进 入 起 的 持 续 行 为 ， 应 指 从 先 前

所给予的同意被撤回之时起的持续行为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 9911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应 明 确 规 定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

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行 为 ， 以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

性 罪 行 （ 即 可 能 订 立 的 新 罪 行 ： 性 侵 犯 ， 及 导 致 他

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） 中 的 相 关

行为，均必须是故意或罔顾后果地作出的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7 见本报告书第 2.51 至 2.61 段。  
88 见本报告书第 2.51 至 2.61 段。  
89 见本报告书第 2.64 至 2.68 段。  
90 见本报告书第 2.71 至 2.72 段。  
91 见本报告书第 2.75 至 2.7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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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又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应 规 定 自 我 引 发 的 神 智 不 清 ，

不能构成 “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 ”及其

他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的免责辩护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22 9922  

我们建议，就 “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 ”

这 项 罪 行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而 言 ， 新

法例应加入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3 年性罪行法令》

第 1(1 ) ( b )、 1 (1 ) ( c )、 1 (2 )、 2( 1 ) ( c )、 2( 1 ) (d )、 2( 2 )、

3 (1 ) ( c )、 3( 1 ) ( d )、 3( 2 )、 4 (1 ) ( c )、 4( 1 ) (d )及 4 (2 )条的

条文，规定：  

( a )  控方必须 证明 ( i ) 投诉人不同 意，以及 ( ii ) 被 控人

并非合理地相信投诉人同意；以及  

( b )  信 念 是 否 合 理 ， 必 须 在 考 虑 所 有 有 关 情 况 后 而

予 以 裁 定 ， 有 关 情 况 包 括 被 控 人 为 确 定 投 诉 人

是否同意而采取的步骤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刑 事 罪 行

条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18 (4 )条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33 9933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保 留 《 刑 事 罪 行 条

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20 条所订的以虚假借口促致

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这项罪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44 9944  

我 们 建 议 ， 以 经 济 压 力 获 得 性 交 的 案 件 应 按 个 别 情

况 处 理 ， 依 据 同 意 概 念 裁 定 是 否 牵 涉 “ 未 经 同 意 下

以 插入 方式 进行 的性 侵犯 ”， 但 不需要 为这 类案 件订

立新罪行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2 见本报告书第 2.81 至 2.87 段。  
93 见本报告书第 2.90 至 2.92 段。  
94 见本报告书第 2.95 至 2.96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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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55 9955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， 应 采 用 英 格 兰

《 2 003 年性罪行法令》第 78 (a )及 ( b )条所载关于 “性 ”

的定义，但删除第 7 8( b )条中的 “它基于行为本质可能

会 涉 及 性 以 及 ”等 字 。 “性 ”的 定 义 故 此 会 类 似 下 文 ：

如 一 名 合 理 的 人 认 为 某 项 罪 行 符 合 以 下 情 况 ， 它 便

是涉及性――  

( a )  不 论 它 本 身 的 情 况 如 何 ， 亦 不 论 某 人 对 它 怀 有

甚么目的，它是基于行为本质而涉及性，或  

( b )  它 是 基 于 本 身 的 情 况 或 某 人 对 它 所 怀 有 的 目 的

（或基于两者）而涉及性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66 9966  

我们建议，在 “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 ”

这 项 新 罪 行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 （ 第

2 00 章）第 118 A 条所订的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的罪

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77 9977  

我们建议采用英格兰《 2 003 年性罪行法令》第 79( 8 )

条所载的 “触摸 ”定义，以便就任何性罪行而言，触摸

包括：  

( a )  以身体的任何部分作出的触摸，  

( b )  以任何其他东西作出的触摸，  

( c )  透过任何东西作出的触摸，  

尤其包括构成插入的触摸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5 见本报告书第 2.100 至 2.103 段。  
96 见本报告书第 2.110 至 2.115 段。  
97 见本报告书第 2.122 至 2.125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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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 9988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应 是 ：

某 人 （ 甲 ） 未 经 另 一 人 （ 乙 ） 同 意 ， 而 且 并 非 合 理

地相信乙同意，故意作出以下任何一项事情：  

( a )  触摸乙而触摸是涉及性的；  

( b )  向乙射出精液；  

( c ) 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、 吐 唾 液 或 排 出 其 他

体液的行为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刑 事 罪 行

条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22 条中的猥亵侵犯罪。 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99 9999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也 应

是 ： 某 人 （ 甲 ） 未 经 另 一 人 （ 乙 ） 同 意 ， 而 且 并 非

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， 故 意 作 出 一 项 本 质 涉 及 性 的 行

为 ， 而 这 项 行 为 令 乙 意 识 到 对 方 会 使 用 或 恐 吓 使 用

即时及非法的人身暴力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00 110000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有 关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的 新 法 例 制

定后，应保留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 00 章）第 148

条所订的猥亵露体罪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8 见本报告书第 2.122 至 2.125 段。  
99 见本报告书第 2.128 段。  
100 见本报告书第 2.132 至 2.133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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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 110011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一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

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

兰《 2 003 年性罪行法令》第 4 条，但作出必要的修

改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应 在 这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

进 行 涉及 性 的行 为的 建 议罪 行 的构 成部 分 中加 入 “在

香 港 或外 地 ”等 字。 在 加入 上 述字 眼后 ， 虽然 涉 及性

的 行 为 可 以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或 境 外 发 生 ， 但 导 致 它 发

生的行为却必须是在香港境内发生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刑 事 罪 行

条例》（第 200 章）第 1 19 条中的以威胁或恐吓促

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这项罪行。  

第第二二份份咨咨询询文文件件  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0022  

我们建议，在香港同意年龄应划一为 1 6 岁，并应不

论性别和性倾向而适用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0033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中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应

该无分性别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110044  

我们建议，法律应反映对两类少年人的保护，即 1 3

岁以下儿童和 16 岁以下儿童，就两者应分别订有不

同系列的罪行，而不是只订立单一项侵犯儿童罪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1 见本报告书第 2.139 至 2.145 段。  
102 见本报告书第 3.5 至 3.8 段。  
103 见本报告书第 3.11 至 3.12 段。  
104 见本报告书第 3.15 至 3.1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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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110055  

我们建议，应从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00 章）内

所有涉及性交或性行为的罪行中删除 “非法 ”一词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110066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建 议 订 立 的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，

可 由 成 年 罪 犯 或 儿 童 罪 犯 干 犯 ， 故 有 关 法 例 无 须 指

明罪犯的年龄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110077  

我们认为，绝对法律责任应适用于涉及年满 13 岁但

未满 16 岁儿童的罪行，以及不应区分插入式和非插

入式涉及性的行为。 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110088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就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而 言 ， 新 法 例 不 应 订

有 婚 姻 关 系 免 责 辩 护 ， 而 现 有 的 任 何 此 类 免 责 辩 护

亦应予废除。 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110099  

我们建议，将年满 1 3 岁但未满 1 6 岁的人之间经同

意 下 进 行 的 所 有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一 律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，

但 认 同 控 方 可 行 使 检 控 酌 情 权 以 决 定 是 否 适 宜 对 个

别案件提出控告。  

 

没没 有有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11110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5 见本报告书第 3.21 至 3.23 段。  
106 见本报告书第 3.26 至 3.29 段。  
107 见本报告书第 3.33 至 3.37 段。  
108 见本报告书第 3.40 至 3.44 段。  
109 见本报告书第 3.48 至 3.55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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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00 111111  

我们建议，新法例中应包括一项 “对 1 3 岁以下儿童

作 出 插 入 行 为 ” 的 罪 行 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《 200 3

年性罪行法令》第 5 及 6 条。  

然 而 ，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亦 应 纳 入 一 项 内 容 参 照 西 澳

大利亚《 19 13 年刑事法典法令汇编法令》第 319 条

的 条 文 ， 订 明 性 插 入 的 范 围 应 包 括 对 阴 道 或 肛 门 作

出任何插入，以及以阳具插入口腔。  

我们亦建议订立一项“对 16 岁以下儿童作出插入行

为”的同类罪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 111122  

我们建议，新法例中应包括一项“性侵犯 13 岁以下

儿 童 ” 的 罪 行 。 该 罪 行 的 构 成 元 素 为 任 何 人 （ 甲 ）

故 意 向 另 一 人 （ 乙 ） 作 出 以 下 任 何 一 项 行 为 ， 而 乙

是 1 3 岁以下的儿童：  

( a )  触摸乙而触摸是涉及性的；  

( b )  向乙射出精液；或  

( c ) 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、 吐 唾 液 或 排 出 其 他

体液的行为。  

我们亦建议订立一项 “性侵犯 1 6 岁以下儿童 ”的同类

罪行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0 见本报告书第 3.60 至 3.63 段。  
111 见本报告书第 3.60 至 3.63 段。  
112 见本报告书第 3.67 至 3.7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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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22 111133  

我们建议，新法例中应包括一项 “导致或煽惑 1 3 岁以

下 儿 童进 行 涉及 性的 行 为 ”的 罪 行 ，其 内 容参 照 英格

兰《 2 00 3 年性罪行法令》第 8 条。  

我们亦建议订立一项 “导致或煽惑 1 6 岁以下儿童进行

涉及性的行为 ”的同类罪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33 111144  

我 们 建议 ，新 法 例中 应 包括 一项 “在 1 3 岁 以 下儿 童

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” 的 罪 行 ， 其 内 容 参 照

《 2 00 9 年性罪行（苏格兰）法令》第 2 2 条。  

我 们 亦建 议 订 立 一项 “在 1 6 岁 以 下儿 童 在场 下进 行

涉及性的行为 ”的同类罪行。  

导 致 儿 童 在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期 间 在 场 ， 亦

应 构 成 上 述 两 项 罪 行 。 此 外 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

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，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、 困 扰

或惊恐，或为了上述任何组合的目的。 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政 府 应 考 虑 是 否 需 要 订 立 一 项 额 外 罪

行 ，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在 某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

为 ， 并 罔 顾 该 行 为 是 否 会 有 使 该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、

困扰或惊恐的后果，即属犯罪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44 111155  

我 们 建议 ， 新 法 例中 应 包括 一项 “导 致 1 3 岁 以 下 儿

童观看性影像 ”的罪行，其内容参照《 2 00 9 年性罪行

（苏格兰）法令》第 2 3 条。  

我 们 亦建 议 订 立 一项 “导 致 16 岁 以 下 儿 童观 看性 影

像 ”的同类罪行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3 见本报告书第 3.74 至 3.75 段。  
114 见本报告书第 3.79 至 3.88 段。  
115 见本报告书第 3.92 至 3.96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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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， 为 了 使 儿

童 感 到 受 侮 辱 、 困 扰 或 惊 恐 ，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

的目的。《 200 9 年性罪行（苏格兰）法令》第 23( 3 )

条中性影像的定义应予采纳。  

新 法 例 亦 应 包 括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， 其 内 容 参 照

《 2 00 9 年性罪行（苏格兰）法令》第 2 4 条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55 111166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“ 安 排 或 利 便 干 犯

儿童性罪行 ” 的罪行，其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3 年

性罪行法令》第 14 条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66 111177  

我 们 建 议 应 就 协 助 、 教 唆 和 怂 使 他 人 干 犯 涉 及 儿 童

的罪行订定例外情况，其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3 年

性罪行法令》第 14 条，适用条件是有关的人旨在为

下 述 目 的 行 事 ： 保 护 儿 童 以 免 其 怀 孕 或 感 染 经 由 性

接 触 传 染 的 疾 病 ， 保 护 儿 童 的 人 身 安 全 ， 或 向 儿 童

提供意见以促进其情绪健康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77 111188  

我们建议，在新法例制定后，应废除与年龄在 13 岁

以下的女童性交（《刑事罪行条例》 （第 200 章）

第 1 23 条）及与年龄在 1 6 岁以下的女童性交（《刑

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 00 章）第 12 4 条）的罪行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6 见本报告书第 3.99 至 3.103 段。  
117 见本报告书第 3.106 至 3.107 段。  
118 见本报告书第 3.110 至 3.11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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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 111199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刑 事 罪 行 条

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46 条中向年龄在 1 6 岁以下的

儿童作出猥亵行为的罪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99 112200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刑 事 罪 行 条

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18 D 条中男子与 2 1 岁以下女

童作出肛交的罪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00 112211  

我们建议，在新法例制定后，应废除由 16 岁以下男

子作出或与 16 岁以下男子作出同性肛交（《刑事罪

行条例》（第 200 章）第 11 8 C 条）及由 1 6 岁以下

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

（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18 H 条）的罪

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 112222  

我们建议，在新法例制定后，应废除拐带年龄在 1 6

岁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（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 （ 第 200

章）第 12 6 条）及拐带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未婚女童

为使她与人性交（《刑事罪行条例》 （第 200 章）

第 1 2 7 条）的罪行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9 见本报告书第 3.115 至 3.117 段。  
120 见本报告书第 3.120 至 3.121 段。  
121 见本报告书第 3.124 至 3.126 段。  
122 见本报告书第 3.129 至 3.13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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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22 112233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“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

童 ” 的罪行，其内容参 照英格兰《 200 3 年性罪行法

令》第 1 5 条。  

我 们 亦 建 议 ， 除 了 与 儿 童 会 面 或 意 图 与 儿 童 会 面 而

出 行 外 ， 意 图 与 儿 童 会 面 而 安 排 出 行 也 可 构 成 为 性

目的诱识儿童。  

我 们 亦 建 议 ， 被 控 人 在 罪 行 发 生 时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

有关儿童为 16 岁或以上，应属罪行构成部分。  

我 们 亦 建 议 ， 应 采 用 新 西 兰 《 1961 年 刑 事 罪 行 法

令》第 1 31B (1 A)条中的 “假装少年人 ”条文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33 112244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“ 以 诱 使 、 威 胁 或

欺 骗 手 段 促 致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”

的罪行，其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3 年性罪行法令》

第 3 4( 1 )条。  

我 们 亦 建 议 ，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同 时 涵 盖 插 入

式和非插入式涉及性的行为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44 112255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“ 以 诱 使 、 威 胁 或

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或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

的行为 ”的罪行，其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 3 年性罪行

法令》第 35 (1 )条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3 见本报告书第 3.136 至 3.143 段。  
124 见本报告书第 3.146 至 3.149 段。  
125 见本报告书第 3.152 至 3.154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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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55 112266  

我 们 建议 ， 新法 例中 应 包括 一 项 “进 行 涉 及性 的 行为

并 以 诱使 、 威胁 或欺 骗 手段 促 致精 神缺 损 人士 在 场 ”

的 罪 行，其内容 参照英 格兰《 2 003 年性 罪行法令》

第 3 6( 1 )条。  

为 构 成 这 项 罪 行 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

性 满 足 ，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、 困

扰或惊恐，或为了上述任何组合的目的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66 112277  

我 们建 议， 新法 例中 应包 括一 项 “以 诱 使、 威胁 或 欺

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”的 罪

行 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《 20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》 第

3 7( 1 )条。  

为 构 成 这 项 罪 行 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

性 满 足 ，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、 困

扰或惊恐，或为了上述任何组合的目的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77 112288  

我 们建 议， 新法 例中 应包 括以 下一 项罪 行： “与 精 神

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而 该 项 行 为 ( i ) 是 由 照

顾 他 或她 的人 所 作出 ， 或 ( ii ) 牵 涉滥用 受 信任 或权 威

地位或受养关系 ”。  

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涵 盖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或 插 入 行

为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6 见本报告书第 3.157 至 3.159 段。  
127 见本报告书第 3.162 至 3.163 段。  
128 见本报告书第 3.166 至 3.168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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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88 112299  

我 们 建议 ， 新法 例中 应 包括 以 下 一 项罪 行 ： “导 致 或

煽 惑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而 有 关 的 导

致或煽惑行为 ( i ) 是由照顾他或她的人所作出，或 ( ii )

牵涉滥用受信任或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 ”。 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99 113300  

我 们建 议， 新法 例中 应包 括以 下一 项 罪 行： “在 精 神

缺 损 人 士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而 该 项 行 为 ( i )

是 由 照顾 他或 她 的人 所 作出 ，或 ( ii ) 牵 涉 滥用 受信 任

或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 ”。  

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

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，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

受 侮 辱 、 困 扰 或 惊 恐 ，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

的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00 113311  

我 们建 议， 新法 例中 应包 括以 下一 项 罪 行： “导 致 精

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， 而 有 关 的 导 致 行 为

( i ) 是由照顾他或她的人所作出，或 ( ii ) 牵涉滥用受信

任或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 ”。  

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

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， 为 了 使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

辱、困扰或惊恐，或为了上述任何组合的目的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9 见本报告书第 3.171 至 3.173 段。  
130 见本报告书第 3.176 至 3.178 段。  
131 见本报告书第 3.181 至 3.183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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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11 113322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如 任 何 人 （ 甲 ）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

（ 乙 ） 而 处 于 以 下 两 种 情 况 之 一 ， 则 应 存 在 照 顾 关

系：  

第 一 ， 甲 是 在 一 所 指 明 院 所 履 行 职 责 （ 不 论 是 否 受

雇于该指明院所）或在该院所提供志愿服务的人。  

第 二 ， 甲 是 就 乙 的 精 神 病 而 向 乙 提 供 照 顾 、 协 助 或

服务的人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指 明 院 所 的 涵 义 应 在 订 立 新 法 例 时 由

政府决定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22 113333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就 建 议 新 订 的 涵 盖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

的 罪 行 ， 应 为 法 律 责 任 订 立 例 外 情 况 ： ( i ) 精 神 缺 损

人 士 与照 顾他 或 她的 人 已有 婚姻 关 系 ； 或 ( ii ) 在 照 顾

关系开始之前两人之间已有合法的性关系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就 既 存 的 性 关 系 所 订 的 例 外 ， 应 适 用

于 下 述 情 况 ： 在 某 人 开 始 为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提 供

照 顾 、 协 助 或 服 务 之 前 的 一 段 合 理 期 间 ， 两 人 之 间

已存在合法的性关系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33 113344  

我 们 建 议 ， 为 构 成 所 有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

士 的 罪 行 ， 应 规 定 被 控 人 实 际 知 悉 或 法 律 构 定 被 控

人知悉受害人是精神缺损人士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2 见本报告书第 3.187 至 3.192 段。  
133 见本报告书第 3.195 至 3.200 段。  
134 见本报告书第 3.203 至 3.205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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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44 113355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就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

行 ， 凡 是 涵 盖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 ， 以 及 牵 涉 滥 用

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的 ， 应 订 有 条 文 ， 就

被 控 人 知 悉 受 害 人 有 精 神 缺 损 一 事 对 被 控 人 施 加 证

据上 的举证责任，其内 容参照英格兰《 200 3 年性罪

行法令》第 38 (2 )、 3 9( 2 )、 4 0(2 )及 41 (2 )条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55 113366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，

应 适 用 于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（ 如 《 精 神 健 康

条例》（第 136 章）所界定者），而其精神紊乱或

弱 智 的 性 质 或 程 度 令 他 或 她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

性剥削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66 113377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关 于 在 新 法 例 中 使 用 哪 个 词 语 来 描 述 精

神缺损人士的问题，应留待法律草拟人员决定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77 113388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这 几 项 罪 行 ： 男

子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（ 《 刑 事 罪 行

条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18 E 条）、男子与男性精神

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（ 《 刑 事 罪 行

条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18 I 条），以及男子与女性

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（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

（第 2 00 章）第 125 条）。 13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5 见本报告书第 3.208 至 3.209 段。  
136 见本报告书第 3.213 至 3.226 段。  
137 见本报告书第 3.229 至 3.231 段。  
138 见本报告书第 3.234 至 3.235 段。  

139 我们知悉，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颁下杨柱永诉律政司司长（Yeung Chu 

Wi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）[2019] HKCFI 1431, HCAL 753/2017 案的判决，宣告《刑事罪行条

例》第 118G、118H、118J(1)及 118K 条与《基本法》第 25 条及香港人权法案第 22 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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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88 114400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拐 带 精 神 上 无

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离 开 父 母 或 监 护 人 为 使 其 作 出 性 行 为

的 罪 行 （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 （ 第 2 00 章 ） 第 128

条）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99 114411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， 应 废 除 《 精 神 健 康 条

例》（第 13 6 章）第 6 5( 2 )条中与病人性交的罪行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00 114422  

我们建议，政府应从政策角度考虑建议立法保护 1 6

岁或以上但未满 18 岁少年人是否可取，并在适当时

候咨询立法机关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11 114433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， 包 括 为 性

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罪 ， 以 及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

士的罪行，应具有域外法律效力。  

第第三三份份咨咨询询文文件件  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4444  

我们建议，乱伦罪应予保留，而 “乱伦 ”一词应继续使

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相符。至于《刑事罪行条例》第 118C、118I 及 141(c)条，原讼法庭裁定应采用判决所列

明的各别补救性诠释。  
140 见本报告书第 3.238 至 3.240 段。  
141 见本报告书第 3.243 至 3.244 段。  
142 见本报告书第 3.248 至 3.267 段。  
143 见本报告书第 3.270 至 3.272 段。  
144 见本报告书第 4.10 至 4.29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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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亦建议，乱伦罪应予改革，而新罪行应：  

( a )  无分性别；  

( b )  涵 盖 所 有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、 阴 道 及 肛 门 的 行

为；及  

( c )  扩 大 范 围 至 涵 盖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（ 伯 母 ） 、 叔 父

（ 叔 母 ） 、 舅 父 （ 舅 母 ） 、 姑 丈 （ 姑 母 ） 、 姨

丈（姨母）及侄女（侄）、甥女（甥）。  

我们认为新罪行应：  

( a )  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插入行为；及  

( b )  涵盖领养父母。  

我们建议维持检控须经律政司司长同意的做法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4455  

我 们 建 议 ，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性 露 体 罪 ， 其 内 容

参照《性罪行（苏格兰）法令》第 8 条。  

我们亦建议，这项性露体罪应包含以下所有元素：  

( 1 )  某人以涉及性的形式向另一人（ “乙 ”） 暴露其生

殖器官，意图让乙看见其生殖器官；  

( 2 )  露体行为是在公众或私人地方作出的；  

( 3 )  露 体 行 为 是 在 未 得 乙 的 同 意 及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

乙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；及  

( 4 )  露体行为的目的是为了  

 ( i )  得到性满足，或  

 ( ii )  使乙感到受侮辱、困扰或惊恐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5 见本报告书第 4.32 至 4.4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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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114466  

( 1 )  我们建议订立一项窥淫罪。  

( 2 )  我 们 建 议 ， 这 项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《 2 00 3

年性罪行法令》第 6 7 条。  

( 3 )  我 们 建 议 ， 就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订 立 一 项 特

定罪行。  

( 4 )  我 们 建 议 ， 上 文 第 ( 3 )段 所 述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

格 兰 《 20 0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》 新 加 入 的 第 6 7A

条，同时需顾及以下事项：  

 ( a ) 应 就 目 的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的 行 为 订 立 一

项罪行；  

 ( b ) 应 另 外 订 立 一 项 不 论 行 为 目 的 为 何 的 罪

行；  

 ( c ) 上 述 ( b )项 罪 行 除 了 本 身 是 一 项 “ 独 立 ” 罪

行 外 ， 也 是 上 述 ( a ) 项 罪 行 的 法 定 交 替 罪

行；及  

 ( d )  上述 ( a )及 (b )项罪行应涵盖任何地方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114477  

我们建议，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00 章）第 11 8 L

条中的兽交罪，应由与动物性交罪所取代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114488  

我 们 建 议 ， 应 新 订 一 项 与 死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

罪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6 见本报告书第 4.44 至 4.47 段。最终建议 3 亦刊载于《窥淫罪》报告书。  
147 见本报告书第 4.50 至 4.55 段。  
148 见本报告书第 4.58 至 4.6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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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114499  

我们建议 ，《刑事罪行条例 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2 1

条 中 的 施 用 药 物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罪 ，

应由为性目的而施用物质罪所取代。  

我们建议，这项建议罪行的内容参照《 2 00 9 年性罪

行（苏格兰）法令》第 1 1 条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115500  

我们建议，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00 章）第 1 18B

条 中 的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罪 ，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

而犯罪这项新罪行所取代。  

我们建议，新罪行的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 3 年性罪

行法令》第 62 条。  

 

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115511  

我们建议，《盗窃罪条例》（第 210 章）第 11 条中

的意图强奸而入屋犯法罪，应由意图犯性罪行而侵入

这项新罪行所取代。  

我们建议，新罪行的内容参照英格兰《 2 003 年性罪

行法令》第 63 条。  

我 们 又 建 议 ， 新 罪 行 应 涵 盖 意 图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侵

入 ， 而 有 关 意 图 必 须 于 被 控 人 以 侵 入 者 身 分 进 入 处

所时已产生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9 见本报告书第 4.65 至 4.72 段。  
150 见本报告书第 4.75 至 4.82 段。  
151 见本报告书第 4.85 至 4.9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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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115522  

我们建议废除以下罪行：  

( i ) 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（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 （ 第

2 00 章）第 118 B 条）。   

( ii )  促 致 他 人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（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

（第 2 00 章）第 118 G 条）。  

( iii )  男 子 与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（ 《 刑

事罪行条例》（第 2 00 章）第 118J 条）。  

( iv )  促 致 男 子 与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（ 《 刑 事 罪

行条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1 18 K 条）。  

 

 

 

香香 港港 法法 律律 改改 革革 委委 员员 会会   

秘秘 书书 处处   

22 00 11 99 年年 11 22 月月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2 见本报告书第 4.96 至 4.103 段，以及上文注脚 139。  


